




湖师安定发〔2024〕2号
安定书院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
[bookmark: OLE_LINK1]为鼓励安定书院学生刻苦学习，进一步激发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，根据《本专科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》（湖师院发〔2024〕62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安定书院实际情况，现对《安定书院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湖师院发〔2022〕91号）相关条款修订后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奖学金类别
奖学金分为国家类奖学金（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 省政府奖学金）、学校类奖学金（校长奖学金、特等奖学金、一等奖学金、二等奖学金、三等奖学金）和外设类奖学金（由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出资在我校设立）、本科生考取硕士研究生奖学金。
其中，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省政府奖学金按照国 家和浙江省规定条件评定；外设奖学金按照具体评比条件评定；本科生考取硕士研究生奖学金单列。
2、 奖学金评定条件
（ 一）基本条件
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坚决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理想信念坚定，增强“ 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 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遵循“ 明体达用”校训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勤奋创新、自强坚毅，身心健全，积极上进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关心集体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。
因违反国家法律和校纪校规受纪律处分者，不得参加处分事实发生至处分解除期间涉及学年的奖学金评比。
奖学金申请对象为我校全日制在校生中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的学生。参加各类奖金学评选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1.综合素质评价。综合素质评价无不合格且有 4 项及以上 “优秀”，交换生综合素质评价须合格及以上；
2.课程学习成绩。在专业教学计划中考试考查课程无不及格，专业学习成绩、大学外语、师范生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要求须符合《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奖学金评定专业学习成绩计算办法》相关规定；
3.体质健康水平。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体测成绩需达到75分及以上（符合学校规定免测疾病者可凭免测证明参评）；交换生可参加接收学校体测，也可以由本人申请在次学年补测 1 次；确有特殊原因拟给予其参评资格的应由学生工作委员会研究审定。
（二）各类奖学金评定条件
1.校长奖学金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：
（1）符合特等奖学金条件，连续两年获得特等奖学金者（含本学年符合条件者）优先；
（2）在校期间在道德风尚、社会实践、社会公益、学术研究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，为学校赢得突出荣誉，为社会或学校做出突出贡献。
2.特等奖学金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：
（1）参加 A 类学科竞赛获得国家二等奖及以上（以教务处发布大学生学科竞赛赛项名单认定，集体项目取排名前三）；
（2）科研成果以第一作者（以湖州师范学院名义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；
（3）学习绩点排名在班级前10%；
符合（1）（2）条件一项或两项且学习绩点排名在班级前 50%的参评者优先于符合条件（3）的参评者评定；同等条件下，学习绩点排名靠前者优先。
3．一等奖学金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：
（1） 参加 A 类学科竞赛获得省级一等奖及以上（以教务处发布大学生学科竞赛赛项名单认定，集体项目取排名前三）；
（2）科研成果在一级及以上期刊以第一作者（以湖州师范学院名义）发表文章；
（3）学习绩点排名在班级前30%；
符合（1）（2）条件一项或两项且学习绩点排名在班级前50%的参评者优先于符合条件（3）的参评者评定；同等条件下，学习绩点排名靠前者优先。
4．二等奖学金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：
（1）参加 A 类学科竞赛获得省级二等奖（以教务处发布大学生学科竞赛赛项名单认定，集体项目取排名前三）；
（2）科研成果在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（以湖州师范学院名义）发表文章；
（3）学习绩点排名在班级前60%；
符合条件（1）（2）的参评者优先于符合条件（3）的参评者评定；同等条件下，学习绩点排名靠前者优先。
5．三等奖学金
学习绩点排名靠前者优先。
6.本科生考取研究生奖学金
（1）名校研究生奖学金。本科生毕业当年就读世界名校或一流高校（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或中国“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”）硕士研究生可申请该奖学金。
（2）其他高校研究生奖学金。本科生毕业当年考取其他高校（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或中国“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”之外的高校）硕士研究生可申请该奖学金。
因学科竞赛获奖、科研成果突出、考取研究生申请奖学金的，须经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及学院学生评奖评优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
三、评定比例和奖励标准
	奖学金类别
	评定比例
	奖励标准

	国家奖学金
	按学校规定指标评定

	8000 元/人

	国家励志奖学金
	
	5000 元/人

	省政府奖学金
	
	6000 元/人

	校长奖学金
	
	5000 元/人

	特等奖学金
	评定比例不超过学校规定评定比例的2倍，且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所在专业获奖学生。
	3000 元/人

	一等奖学金
	
	2000 元/人

	二等奖学金
	
	1000 元/人

	三等奖学金
	
	600 元/人

	外设奖学金
	另行制定

	名校研究生奖学金
	不设限制
	2000元/人

	其他高校研究生奖学金
	不设限制
	800元/人



四、评定依据
以学年平均学分绩点排名为主要依据，评定时间和程序按照学校奖学金评定通知要求执行。各级各类奖学金兼得原则参照学校现行奖学金评比文件要求执行。
五、奖励和表彰
国家类奖学金的评选、表彰由教育部组织实施，省政府奖学金的评选、表彰由浙江省政府组织实施，学校按照要求开展相关奖项候选人的初审和推荐工作，奖学金设立单位向获奖者 颁发奖金和证书。学校类奖学金和外设奖学金由学校组织实施，奖学金设立单位向获奖者颁发奖金和证书，外设奖学金的表彰形式由学校与设立单位或个人协商决定。获奖情况记入学生个人档案。
六、附则
对已获奖的学生，凡发现有材料虚假等行为，学校将撤销其所得奖项，追缴已发奖金，并按相关规定予以纪律处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在学生处指导下由安定书院具体承办，未尽事宜以上级文件为准。原《安定书院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湖师院发〔2022〕91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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